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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科研院系统备案流程

严格履行备案手续，不论是牵头申报还是参与申报，均需在四川大学科研管

理信息系统备案。同一项目下有多个人参与申报，仅需一人账号牵头备案，将所

有参与人明确角色填入备案系统即可。

备案网址：https://kygl.scu.edu.cn/userAction!to_login.action
（科研院系统如果没有账号，请联系二级单位科研秘书申请）

步骤 1：进入系统后，点击“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申报备案”

步骤 2：点击进入办理界面

点击“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申报备案”

点击进入办理界面四
川
大
学
科
研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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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3：找到对应申报计划编号，点击该编号，可以下载相关附件资料，附件包

括预申报阶段资料、正式申报阶段资料、协议模板等。

进入二级页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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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4：点击左边“申报”，可以填写相关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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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5：进入申报页面后，按下图进行填写相关内容。

注意：指南点编号查询

进入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service.most.gov.cn），在“公

开公示-申报指南”中找到拟申报重点专项，在重点专项中找到拟申报指南点，

前面的数字编号就是指南点编号。如下图。

申请的指南点编号 指南名称

点击此处上传预申报

阶段联合申报协议

四
川
大
学
科
研
院



第 5 页 共 7 页

步骤 6：首页填完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填写项目人员

步骤 7：点击“下一步”填写参与单位

步骤 8：参与单位填写完毕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就会进入如下页面，提示回到“业

务流程跟踪处打印申报确认书，填写完毕盖章后上传到'申报备案表二级单位签

字盖章扫描件”。

步骤 9：回到“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申报备案”页面，打印审批单。

点击此处可以添加

人员，所有校内参

与人员都需填进去

点击此处可以选择教

师、校外人员或学生

点击此处可以

添加参与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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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10：审批单填写和打印，并在学院签字盖章，注明日期。

涉及多个校内单位的，所

有二级单位都需签字盖章

必须本人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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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11：上传审批表并点击“提交”，提交后请电话联系项目主管审核联合申

报协议，也可直接到行政楼 330办公室审核协议，项目主管审定联合申报协议后，

再履行盖章等手续。

特别提醒：关于预申报阶段的联合申报协议，请我校牵头的项目根据科研院

提供的模板拟定。如果是参与别人的项目，对方一般会提供模板，但是请大家务

必与对方协商经费分配比例和知识产权分配等条款，保障自己的权益。否则一旦

签订联合申报协议，参与他人团队申报项目，就不能退出当前申报了。

科研基地填校内基地，不写校

外基地，没有则写“无”

在此处上传二级单位签

字盖章的审批表并点击

“提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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